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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2963785][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DB31/T 1370—2022《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要求》，与DB31/T 1370—2022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bookmark: _GoBack]——更改了场所、设施、设备的维护要求（见4.3，2022年版的4.3）；
——增加了集装化运输的术语和定义（见3.15）；
——增加了生活垃圾专用集装箱运输船舶的技术要求（见6.2.3）；
——增加了水上运输的航行要求（见6.3.4和6.3.5）。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市容环卫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市资源利用和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市容环境质量监测中心、上海市徐汇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市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城投环境（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标准化研究院、上海环境物流有限公司、上海环境绿色生态修复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的发布情况为：
——2022年首次发布为DB31/T 1370—2022；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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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要求
[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02886826][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02963786]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26]本文件规定了生活垃圾分类的总体要求、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大型活动与应急处置、评价与改进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分类垃圾的投放收运。餐厨垃圾、大件垃圾、装修垃圾的投放收运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本文件不适用于绿化垃圾的投放收运。
[bookmark: _Toc202963787][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02886827]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55013  市容环卫工程项目规范
CJ/T 280  塑料垃圾桶通用技术条件
CJJ/T 47  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
QC/T 52  垃圾车
QC/T 935  餐厨垃圾车
QC/T 1107  压缩式垃圾车
DB31/ 199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31/T 1127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标识管理规范
DB31/T 1374  垃圾房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02886828][bookmark: _Toc202963788]术语和定义
DB31/T 112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02963789]
生活垃圾  municipal solid waste
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弃物。
[bookmark: _Toc202963790]
垃圾残液  liquid from waste
在垃圾转运站内或收运车、船运输过程中，垃圾自然降解或受物理作用渗出的废水。
[bookmark: _Toc202963791]
垃圾收集容器  waste collection container
用于收集垃圾的各类容器，包括垃圾桶、废物箱等。
[bookmark: _Toc202963792]
环卫标准垃圾桶  standard waste bin
可与垃圾车配套使用、符合CJ/T 280要求的120L、240L、660L、1100L等规格的塑料垃圾桶。
[bookmark: _Toc202963793]
垃圾房  waste storage chamber
用于生活垃圾投放、收集、暂存的建（构）筑物，一般放置有环卫标准垃圾桶。
[bookmark: _Toc202963794]
投放点  waste collection point
配置有垃圾收集容器，可供投放垃圾的场所。
投放点可分为固定投放点、临时投放点和流动投放点。固定投放点处有建（构）筑物（如垃圾房），临时投放点处一般无建（构）筑物、仅设置垃圾桶，流动投放点主要配合流动车、桶收集模式。
[bookmark: _Toc202963795]
可回收物服务点  recyclable waste collection point
居住区、公共场所或商业广场等专门设置的或结合投放点设置的，供居民、单位和社会团体交投、交售可回收物的场所。
可回收物服务点可分为固定型、临时型和流动型。固定型有建（构）筑物（如结合垃圾房设置），临时型一般无建（构）筑物、仅设置垃圾桶或自助回收箱，流动型主要配合定时定点的预约回收或车辆流动回收模式。
[bookmark: _Toc202963796]
智能分类回收设备  intelligent classification and recycling equipment
用于垃圾分类投放，具有信息采集系统，能够实现自动开启投口、自动计量等功能的设备。
[bookmark: _Toc202963797]
收集站  waste collection center
设置垃圾集装箱、规模不超过30 t/d，用于垃圾集中收集、暂存的环境卫生设施。
收集站主要用于提升服务范围内垃圾的转运效率，可兼具投放点功能。
[bookmark: _Toc202963798]
交付点  waste delivery point
将垃圾交付给收运单位的地点。
交付点可以是投放点或收集站，也可以是专门设置的地点。
[bookmark: _Toc202963799]
驳运  waste shuttle transport
将垃圾收集容器或垃圾从投放点短途运输至其它投放点、收集站、交付点，或从收集站短途运输至交付点的过程。
[bookmark: _Toc202963800]
垃圾转运站  waste transfer station
用于将垃圾收集车（船）或小型垃圾运输车（船）中的垃圾转载到较大型的垃圾转运车（船）、规模大于30t/d的环境卫生设施。
[bookmark: _Toc202963801]
可回收物中转站  recyclable waste transfer station
对街道（镇/乡）区域范围内的可回收物进行集中回收、存储，并具备分选、打包、转运等功能的回收场所。
[bookmark: _Toc202963802]
有害垃圾中转站  harzardous waste transfer station
各区用于临时存放、中转有害垃圾的场所。
[bookmark: _Toc202963803]
集装化运输  containerized transportation
用集装用具或自货包装、捆扎等方法将裸装、散装、小件包装、不易使用装卸机械作业的货物按规定集装成特定的单元后运往到站的一种货物运输方式。
[bookmark: _Toc202963804]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202963805]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应符合DB31/T 1127相关要求。采用环卫标准垃圾桶时，桶体颜色应与DB31/T 1127规定的分类标志主体颜色相同。
[bookmark: _Toc202963806]各场所的设施、设备应规范配置并定期维护，保证功能完好，不应破损。整体设计应兼顾实用性和美观性，符合安全、环保规定，地面硬化。采用智能分类回收设备时，智能分类回收设备应具有操作提示、防夹手、防漏电、避雷等安全措施，信息采集应符合相关的信息安全管控要求。
[bookmark: _Toc202963807]各场所、设施、设备应保持整洁，控制作业扬尘、噪声、臭气，避免扰民；应定期清洁、消毒、除臭，无异味散发，无蚊蝇滋生；周边3 m公共区域范围内应无垃圾散落和污水积存。采用环卫标准垃圾桶时，宜采取有利于垃圾倾倒、防污降噪的材质或设计，保持桶体清洁、避免噪声扰民。
[bookmark: _Toc202963808]垃圾转运站、可回收物中转站、有害垃圾中转站、收运单位应设立电子台账。台账的记录应规范、准确、及时，并按主管部门要求纳入信息化平台。台账信息宜采用智能设备采集。
[bookmark: _Toc202963809]生活垃圾管理的主管部门、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及收运单位应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对生活垃圾进行管理。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应制定并公示管理区域的投放点、可回收物服务点、收集站示意图，指导投放人规范投放生活垃圾，落实垃圾收集容器设置、维护和垃圾驳运责任。
[bookmark: _Toc202963810]分类投放
[bookmark: _Toc202963811]设施要求
投放点
投放点的设置应满足GB 55013中对垃圾收集点的要求。投放点为垃圾房时，应满足DB/T 1374的要求。
居住区干、湿垃圾收集容器应成组配置，并至少有一个投放点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收集容器。低层（高度≤10 m）独立式住宅宜按照服务半径80 m~120 m或服务户数40户~80户设置一个投放点，其他低层居住建筑宜按照服务半径60 m~120 m或服务户数40户~200户设置一个投放点，多层（10 m＜高度≤24 m）或高层（高度＞24 m）居住建筑宜按照服务半径60 m~120 m或服务户数200户~600户设置一个投放点，可根据房屋类型、服务半径、服务户数、服务能力等综合情况调整投放点设置密度。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办公或生产经营场所应根据需求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四类收集容器。公共场所应设置可回收物、干垃圾两类收集容器；湿垃圾产生量较多的公共场所，应增加设置湿垃圾收集容器。企业、党政机关、公园、商场、商业综合体、学校、医院、菜场营业场所、餐饮店、园区等公共场所，应在楼层通道、公共道路、大厅、电梯厅、公共卫生间等区域位置设置可回收物、干垃圾收集容器，在餐饮区、宿舍楼、超市等区域设置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收集容器，并至少有一个投放点设置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垃圾收集容器的设置不应阻碍通行和消防设施的使用。
除楼层投放点外，居住区设置有干、湿垃圾收集容器的投放点应配置洗手装置。宜设防雨装置。投放点有供、排水条件时，可配置收集容器冲洗设备，污水应纳入城镇污水管网。
投放点应张贴垃圾分类公示牌，公示牌中应明确垃圾分类内容、投放时段、监督电话等信息，无明显破损、遮挡、脱落、脏污。
收集容器内垃圾纯净度应保持良好，不应有其它类别的垃圾。
可回收物服务点
城区应按照每500户~1000户、乡镇应按照每1000户~1500户居民设置一处可回收物服务点。农村应每个自然村设置一处可回收物服务点。
当可回收物服务点结合投放点设置时，该场所应同时满足本文件对两者的要求。
固定型可回收物服务点宜采用封闭式结构，顶棚和围挡等应符合安全规范。
应具备废纸张、废塑料、废玻璃、废金属、废织物等可回收物收集、存放空间或场地。
对废织物专门设置单体回收箱、由专业企业进行单独收集时，回收箱容量不宜小于660 L。新增废织物单体回收箱箱体主色调应与DB31/T 1127规定的可回收物标志主体颜色相同。不应在医院等有特殊卫生防护要求的机构或组织设置废织物单体回收箱。
应设有称重计量、分类存放的设备设施，并提供计价回收服务。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可回收物公示牌，公示牌中应明确服务点编号、回收单位、回收价格、回收种类、服务时间、监督电话等信息。
作业单位应做到统一标志、统一服装、统一车辆外观、统一衡器、统一服务。
应设有台账，台账记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可回收物品类、数量及物流去向等信息。
收集站
收集站的设置应满足GB 55013中对垃圾收集站的要求。
当收集站兼具投放点功能时，该场所应同时满足本文件对两者的要求。
设有垃圾桶暂存区时，暂存区内垃圾桶应分类摆放整齐。
设有分类垃圾压缩设备时，压缩设备应专箱专用、定期维护。
应设置垃圾分类公示牌，公示牌中应明确站点名称、作业单位、监督电话等信息。
应实行雨污分流，污水应纳入城镇污水管网。
交付点
当交付点与其它场所在空间上为同一个地点时，该场所应同时满足本文件对两者的要求。
交付时宜采用环卫标准垃圾桶。
交付点设置场所应具备收运设备作业和通行的条件。
将垃圾或垃圾收集容器驳运至道路旁边的露天交付点进行交付时，应提前与收运单位进行预约，交付前垃圾在交付点的暂存时间不应超过30 min。
交付点的地面保洁应与交付作业同步完成。
[bookmark: _Toc202963812]投放要求
应按照投放点、可回收物服务点和垃圾收集容器的分类要求，规范投放垃圾。
投放可回收物时，应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污染。其中，废纸应保持平整；塑料瓶、纸箱等立体包装物应清空内容物，清洁后压扁投放；废玻璃制品应轻放，有尖锐边角的应包裹后投放。
投放有害垃圾时，应注意轻放。废灯管等易破损的有害垃圾应连带包装或包裹后投放；废弃药品宜连带包装一并投放；杀虫剂等压力罐装容器，应排空内容物后投放。
湿垃圾应沥水后投放，投放时宜去除湿垃圾的包装物，盛放湿垃圾的塑料袋应投放至干垃圾收集容器中。
[bookmark: _Toc202963813]驳运要求
应根据作业安排，及时驳运垃圾或垃圾收集容器。驳运过程不应发生跑冒滴漏现象。
驳运机具、车辆应外观整洁，规范张贴分类标志。
应安全使用、规范管理驳运机具、车辆。
应及时清洗驳运机具、车辆，清洗废水应纳入城镇污水管网。
[bookmark: _Toc202963814]分类收运
[bookmark: _Toc202963815]设施要求
垃圾转运站
垃圾转运站的设置和建设应满足GB 55013、CJJ/T 47的要求。
应设置地磅等称重设备，对入站垃圾实时计量。
应配置车辆识别记录装备，对入站车辆实现自动登记。
各压缩泊位（机位）应明确标示所接收垃圾的品类。可在垃圾泊位设置视频监控装备，对入站垃圾进行异物监控。
应采取有效的污水处理或排放措施。冲洗废水应经处理达到DB31/199规定的要求后纳入城镇污水管网。有垃圾残液处理能力的，垃圾残液应经处理达到DB31/199规定的要求后纳入城镇污水管网；无处理能力的，应收集并运送至有处理能力的处理设施。
电子台账记录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垃圾的转运量、来源、物流去向，污水的处理量、物流去向等信息。
可回收物中转站
可回收物中转站的建设应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外环内区域可两个街道（镇/乡）统筹设置一个可回收物中转站，其余每个街道（镇/乡）应至少设置一个可回收物中转站。
应建有围墙和场房，地面应防腐、防渗漏，配置分选、破碎等设备设施，建（构）筑物等应符合安全规范。可选择配置压缩、打包等装置。
应设置废纸张、废塑料、废玻璃、废金属、废织物等不同品类可回收物的来料堆放区、分拣区、出货区等功能区，并明确标志。
应具备称重计量数据的自动采集传输功能。各类称重计量设备应按照设备使用要求定期校准、检定。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可回收物公示牌，公示牌应明确回收价格、回收种类、监督电话等信息。
应在醒目位置张贴相关管理制度，包括组织机构、岗位职责、安全制度、消防制度等。
作业单位应做到统一标志、统一服装、统一衡器、统一服务。
电子台账记录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可回收物品类、数量及物流去向等信息。
有害垃圾中转站
应有固定场所、空间封闭，地面防腐、防渗漏，具备通风、防雨、防晒、防尘、防火、防污染、防泄漏条件。占地面积不宜小于50 m2。
有害垃圾应分类存放，存放容器、功能区设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别：
废镍镉电池和废氧化汞电池；
废荧光灯管；
废弃药品及其包装物；
废油漆桶和溶剂及其包装物；
废矿物油及其包装物；
废含汞温度计、废含汞血压计；
废杀虫剂、消毒剂及其包装物；
废胶片及废相纸及其它类别的有害垃圾。
电子台账记录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有害垃圾品类、数量及物流去向。
[bookmark: _Toc202963816]收运车辆、船舶技术要求
基本要求
车辆、船舶、垃圾集装箱应按要求进行涂装，密闭性能良好，车容车貌保持整洁。有害垃圾收运车辆应在车厢内部配置缓冲设备或材料，防止有害垃圾在运输过程中破损爆炸。运输船舶应做好除臭工作，货舱外边界区域空气质量应符合GB 14554和GB 16297的规定。新购置车辆应采用新能源动力型式，船舶宜采用新能源动力型式。
收运车辆、船舶应安装定位装备，宜安装在线计量装备、视频监控装备，实现对垃圾收运作业在线监测。
收运车辆
收运车辆应满足QC/T 52、QC/T 935、QC/T 1107的相关要求。
生活垃圾专用集装箱运输船舶
生活垃圾专用集装箱规格应符合表1的规定。
生活垃圾专用集装箱规格参数表
	项目
	参数

	外形尺寸（长×宽×高）
	6058 mm×2438 mm×2438 mm

	有效容积
	≥25.5 m3

	箱体自重
	≤4 t

	最大载质量
	≤16 t

	最大总质量
	≤20 t


生活垃圾专用集装箱运输船舶应符合相关部门制定的船检规范。
生活垃圾专用集装箱船舶规格应满足如下要求：
1. 总长度不大于70 m；
1. 总宽度不大于11 m；
1. 载重吨位不大于1000吨级；
1. 吃水深度不大于2.3 m；
1. 干舷高度不大于1 m；
1. 过桥时最高部位离水面不大于3.2 m；
1. 续航能力不大于72 h。
生活垃圾专用集装箱船舶的甲板艏艉应配置系缆绞盘。
生活垃圾专用集装箱船舶的货舱结构应符合如下要求：
1. 货舱区具备单底、双舷结构，货舱底部设水密垫舱板；
1. 货舱区采用的集装箱规格为20英尺、1C箱型；
1. 货舱区设专用集装箱导轨架。
生活垃圾专用集装箱船舶的货舱区应具有如下配置：
1. 配备不少于2台的舱底泵，且舱底泵容量不小于60 m3/h；
1. 配备不少于1台、排量不小于8 m3、扬程不小于4 m的应急潜水泵；
1. 最低位设有不小于0.12 m3的集水井；
1. 具有符合上海港生活污水外排接口标准的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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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应按照以下要求由收运单位分类收运，避免垃圾满溢、异味散发：
1. 湿垃圾密闭收运。每日至少清运一次，高温季节宜适当增加清运频次；
1. 干垃圾根据投放点、收集站等实际条件确定收运频率。每周至少清运一次，投放点宜每日至少清运一次；
1. 可回收物可采取预约或定期收运方式。每两周至少清运一次，宜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清运频次；
1. 有害垃圾可实行定期或预约收运。每月至少清运一次。
应按照规定地点、路线和核载类别收集、运输、装卸垃圾。装载时应对垃圾的分类品质进行判断和记录。
装卸过程应避免垃圾洒落。装载容器应保持密闭，不应出现跑冒滴漏、飞扬洒落、垃圾拖挂等污染道路和影响城市容貌的问题，不应违规排放垃圾或垃圾残液。
生活垃圾专用集装箱集装箱运输船舶的航行区域应为内河B级和C级区域。
生活垃圾专用集装箱运输船舶应按规定路线、规则行驶并按如下要求控制航速：
1. 在黄浦江航行，正常航速为4节～8节；
1. 在大治河航行，正常航速不大于6节；
1. 在清运河航行，正常航速不大于3节，桥下船舶不能交会，不能追越。
电子台账记录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车辆信息、垃圾收运重量和品质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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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2963819]大型活动
面向社会公众举行的群体性活动，应根据人员数量、场地面积、活动性质、人流交通等确定垃圾分类投放模式、投放点、清运方式、清运频次，并予以落实。每场次预计参与人数1000人以上的，应在活动方案中编制环卫专篇。
应设置垃圾投放点的指引标志，相关标志应清晰、明确。
[bookmark: _Toc202963820]应急处置
如遇台风、暴雨、暴雪、冰冻、设施故障、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交通事故等突发事件，应根据规定启动应急响应行动，开展垃圾分类投放、收运作业。
台风、大风、暴雨预警级别I级（红色）时，预警区域内生活垃圾收运作业应暂停，投放人应避免外出投放垃圾。各区应至少设置一处临时生活垃圾中转点，可堆放3天的生活垃圾量。
发现非法倾倒的垃圾时，应在判定垃圾类别之后，按照垃圾类别进行收运、处理。
[bookmark: _Toc54179957]传染病流行期间，作业人员应配戴符合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要求的防护用具，作业完成后应及时洗手、消毒。作业单位应根据相关要求实施作业人员健康报告，根据规定对作业机具、作业场所进行消毒，消毒剂浓度、用量、频次、方式应符合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
[bookmark: _Toc202963821]评价与改进
[bookmark: _Toc202963822]监督检查
生活垃圾管理的主管部门、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和收运单位应定期检查和评估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情况。
生活垃圾管理的主管部门应细化考核要求，对检查和评估工作进行规范和指导。
[bookmark: _Toc202963823]持续改进
生活垃圾管理的主管部门、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和收运单位应针对检查和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制定、落实改进方案和措施，并对改进的效果进行复查和评估。
DB 31/T 1370—20XX
DB 31/T 1370—20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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